
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家長會優秀入學獎勵辦法 
109 年 12 月 10 日家長會委員會訂定 

一、 目的： 

（一） 為鼓勵優秀新生踴躍就讀本校，激發學生積極進取 

（二） 促進學生學習氣氛，活化教師教學，達成學校願景。 

二、 實施對象：高一入學新生。 

三、 獎勵項目： 

（一） 會考績分達 26 分以上者，頒發獎金 10,000 元。 

（二） 會考績分 23~25.9 分者，頒發獎金 6,000 元。 

（三） 會考績分 21~22.9 分者，頒發獎金 3,000 元。 

四、 實施方式：各獎項之資格由教務處註冊組彙整，經校長及家長會長核可後頒獎。 

五、 經費來源：由家長會經費支出，但經費不足時，得減額發給或以獎品代替。 

六、 本辦法經家長會常務委員會議通過後開始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